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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银川威力传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接受关联方担保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或“保荐人”）作为银

川威力传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力传动”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相关规定，对公

司接受关联方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接受担保暨关联交易概述

1、公司于 2024年 4月 3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24年

5月 27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关

联方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李阿波先生与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裁李想先生共同为公司向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申

请授信额度提供不超过 16.47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相关银团贷款协议已于

2024年 8月签署完成。

为顺利开展融资业务，拟对原协议内容予以调整，并签署相应补充协议，现

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代理人签署前述担保

额度内的有关合同、协议等各项法律文件。

2、公司于2026年1月13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4票赞成，0票

反对，0票弃权，3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关联方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李想、李阿波、甘倍仪回避表决，亦未代理他人行使表决权。本项议案

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7.2.17条，上市公司单方

面获得利益的交易，包括受赠现金资产、获得债务减免等，可豁免提交股东会审

议。上述事项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进行审议。

4、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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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李阿波先生与其子李想先生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0,4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9.63%。

李阿波先生，现任公司董事，住所为宁夏银川市，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截至

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李阿波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5,2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48.74%。经核查李阿波先生非失信被执行人，具备对上述关联交易的履约能

力。

李想先生，现任公司董事长、总裁，住所为宁夏银川市，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李想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5,120,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20.89%。经核查李想先生非失信被执行人，具备对上述关联交易的履约能

力。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为支持公司发展，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李阿波先生与公司实际

控制人、董事长、总裁李想先生共同为公司向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

度提供不超过 16.47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可以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在上

述担保额度内滚动循环使用。公司无需向李阿波先生、李想先生支付担保费用，

公司亦无需提供反担保。具体担保金额与期限等以公司根据资金使用计划与金融

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签订的最终协议为准。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李阿波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总裁李想先生共同为公司向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解决了公司申请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融资需要担保的问题，且此次

担保免于支付担保费用，公司为受益方，体现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

支持。此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偿为公司提供担保，不存在其他相关利

益安排，不存在导致未来对公司可能形成潜在损害的安排或可能。此次接受关联

人为公司提供担保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时也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

生不利影响。

五、本年年初至目前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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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前述关联方为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1.31亿元。

本年年初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未与上述关联方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六、履行的决策程序

1、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2026 年 1月 9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接受关联方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认为：该事项符合公

司经营发展的需要，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与关联人的关联交易符合

《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议案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因此，全体独立董事同意此议案并提交董事会审

议，关联董事在审议本议案时需回避表决。

2、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6年 1月 1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接受关联方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七、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并事先经过了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

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公司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本次接受

关联方担保免于支付担保费用，公司也不提供反担保，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

经营情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

保荐人对公司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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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银川威力传动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接受关联方担保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徐兴文 杨学雷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一、接受担保暨关联交易概述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五、本年年初至目前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六、履行的决策程序
	七、保荐人核查意见

